
附件1
2017年灌南县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和补助工作
操 作 流 程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注：申报对象为农机服务组织、农机户、实际种植户。

县财政局分别于当年9月15日和次年1月31日前将夏、秋补助资金分2批次直接发放给申报对象（申报对象必须提供银行账号、银行卡号或一折通号）




















汇总材料分别交县农机局、财政局，按要求组织委托第三方按不低于30%的面积比例进行核查，并在县政府网站上对作业面积和补助资金进行公示





乡镇政府组织村级公示7天





申报对象将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资金申请表》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确认表》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告知书》及《2016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申报面积分机作业确认表》提交乡镇初审汇总








按作业标准还田作业后，由实际种植户在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确认单》上签字确认





申报对象到乡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自愿申领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告知书》和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确认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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